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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有關貴公會反映公營行庫總行不准承作營造業放款

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言青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復貴公會 105年 2 月 15 日臺區營 (105)銘業字第 0048號
函。

二、案經8大公股行庫函復，其辦理授信業務，皆本安全
性、流動性、公益性、收益性及成長性等五項基本
原則，並依借款戶、資金用途、償還來源、債權保
障及授信展望等五項審核原則綜合評估後核貸，並
無不准承作營造業放款情事。

三、貴公會如通告揭情事，仍請隨時提供拒絕承作營造

業放款公股行庫詳細資訊，俾利本部協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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